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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科学产品责任保险附加错误与疏漏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430922017051119891 

 

本附加险为附加于《生命科学产品责任保险》的附加险。除非另有约定，主保险单的

所有条款、条件及限制均适用于本附加险。 

除非特别指明为主险明细表，本附加险所称承保明细表是指附加错误与疏漏保险的承

保明细表。 

本附加险提供的错误与疏漏责任承保范围以索赔发生并已通知保险人为启动条件。除

非另有约定，该承保范围仅适用于第一次以书面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且通知保险人的时间

均在保险期间内或可适用的延长索赔通知期限的索赔。 

承保范围 

本保险单的承保范围条款修正增加下述内容： 

1. 对于被保险人在执行其营业活动时的不当行为导致 

a. 被保险人的产品或含有被保险人的产品为其一部分的商品或产品的缺陷、不足、不

适当或危险情况；或 

b. 被保险人的服务的履行状况，或被保险人的产品的功能，不符合被保险人在前述不

当行为出现前所签订的合同或书面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要求； 

 所造成被保险人以外个人或机构因为 

a. 其财产，包括软件、数据或其它电子形式的信息；或 

b. 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险人的服务 

全部或部分功能不足或无法使用而遭受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保险人同意予以赔付。 

2. 保险人也将赔付所有为索赔进行调查、抗辩或和解所发生的理赔抗辩费用。 

3.  本项承保范围的适用仅限于： 

a.  发生在承保明细表所列明的承保区域内与被保险人营业活动有关的不当行为导致

的经济损失； 

b.  导致经济损失的不当行为第一次发生的时间是在承保明细表所列明的追溯日之后

并且在保险期间终止前； 

c.  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间是在保险期间内或可适用的延长索赔通知期限

内；并且 

d.  被保险人在收到索赔通知后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以书面通知保险人，但必须在保

险期间内或可适用的延长索赔通知期限内。保险人如果在前述期间终止后不超过

30 天的期间内收到索赔的书面通知，则该索赔视为已经在该期间内向本公司提出

了通知。 

责任限额 

仅针对本附加险的承保范围，主保险单的责任限额条款修正增加以下内容： 

1. 保险人对于错误与疏漏责任的赔付限额以本附加险的承保明细表列明的错误与疏漏责

任限额，以及主险明细表列明的保险单累计责任限额为准；本附加险的责任限额为主

险累计责任限额的一部分，而非额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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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附加险的错误与疏漏责任限额将因保险人赔付保险责任内的损害赔偿或理赔与抗辩

费用而减少。  

除外责任 

主险除外责任条款修正增加以下内容： 

本保险单对于下列原因导致的有关经济损失的索赔或相关费用，不予赔付： 

1.  人身伤害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实际、声称或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 

2. 持续的不当行为 

在已知不当行为发生或开始以后，或保险期间终止以后，仍然持续或恢复进行的不当

行为； 

3.  财产损失 

 由于任何有形财产的实际、声称或可能发生的实体损害，或有形财产因为任何实体损

害导致其无法使用或功能降低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4.  延迟 

a.  延迟交付或未交付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险人的产品的任何部分；或 

b.  延迟履行或未履行被保险人的服务或被保险人的服务的任何阶段； 

5.  失踪、盗窃或违法安全规范  

任何实际、被指称或可能发生的： 

a. 盗窃、 盘点短少、 神秘失踪、抢劫或偷窃； 

b. 任何个人或机构（包括被保险人）违反下述项目的安全规范，未经授权接触、未经

授权使用或未经授权揭露： 

 被保险人的产品； 

 任何含有被保险人的产品的财产； 

 正接受或曾经接受被保险人的服务的财产； 

 任何软件、数据及其他电子形式的信息； 

 任何需要使用计算机，互联网或任何网络或网站，或为通信或信息而设计或使

用的设备、零件、程序或系统；或 

 任何被禁止的保密信息的传输（包括任何有关法律规定的禁止传输）； 

无论本保险在没有发生该实际、被指称或可能的违反、获取或使用的情况下，是否

会适用于该实际或被指称损失的全部或部分； 

6. 被保险人的财务困难 

 任何被保险人破产，丧失清偿能力或发生其他财务困难； 

7. 财务或投资服务 

被保险人提供或未提供财务或投资服务，无论： 

  索赔是否由被保险人的客户或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所提出，或 

  该财务或投资服务就被保险人的行业而言是否为通常的服务； 

8. 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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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或未提供保健服务；无论： 

  索赔是否由被保險人的客户或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所提出；或 

  该保健服务就被保险人的行业而言是否为通常的服务。 

本项除外责任不适用于下列本保险单承保的： 

a. 由于被保险人提供有关使用被保险人的产品的建议导致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 

b. 依据临床试验的试验方案的内容提供与临床试验相关的服务导致经济损失的赔偿

责任； 

9.  违约金 

    违约金的赔偿高于被保险人客户实际损失的部分； 

10.  契约或执照的维持 

针对被保险人取得或维持有效的与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险人的服务有关的保证、保

险、租约、执照、命令或许可、或其他合同或协议的义务，任何实际、被指称或可能

会发生的： 

a. 被保险人未取得或维持有效的任何保证、保险、租约、执照、命令或许可、或其

他合同或协议，无论是其全部或部分；或 

b. 该等保证、保险、租约、执照、命令或许可、或其他合同或协议的全部或部分被

取消、失效、修正、不获续约、被撤销、中止或受到其他阻碍； 

11.  其他专业服务 

提供或未提供任何下述领域的专业服务： 

a. 会计； 

b. 保险； 

c. 精算； 

d. 法律； 

e. 建筑、工程；或 

f. 查勘； 

无论索赔是否由任何客户或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所提出；或该专业服务就被保险人的

行业而言是否为通常的服务； 

12. 停止支持   

由于任何被保险人实际的、被指称的或可能的不提供或不支持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

险人的服务，或停止提供或支持前述产品或服务的决定； 

13. 证券法规 

实际或被指称违反全部或部分规范与任何有价证券的买卖、登记或交易有关行为的法

规，包括预防或禁止欺诈、不公平或其他类似行为或要求信息揭露行为的法规；或   

14. 金钱的贬值 

以电子或其他方式的实际处理或未处理、收取、保留或移转金钱，而致与之有关的混

合、损坏或损失、错误处置、遗失、挪用或误置的金钱的贬值。 

主保险单的全部除外责任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险。 

名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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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适用主险名词定义外，本附加险同时使用下列名词定义： 

关键事实也指下述任何发生在本保单生效日前的情况： 

a.  被保险人的客户指称被保险人： 

（1）未履行义务； 

（2）错过时间表或项目截止日；或 

（3）产品或服务有缺陷； 

 而取消了与被保险人的合同，或要求退款，或拒绝向被保险人付款； 

b.  被保险人的客户提出（或发出书面通知其提出的意向）适用违约金或合同中惩罚条款

的要求； 

c.  被保险人客户的付款期限过期超过 120天，或被保险人已经开始对客户延迟付款进行

收款或其他追索程序或付款请求； 

d.  被保险人客户已经开始对被保险人生产的或曾在其上服务的产品、或含有被保险人的

产品或服务的产品进行召回；或 

e.  被保险人已经收到合同纠纷的书面通知，声称被保险人的产品或服务的全部或部分未

能提供应有的功能。 

损害赔偿也指以金钱赔偿损失的判决、仲裁裁决或和解，但不包括： 

a. 罚款，税或处罚； 

b. 因所提供的服务而退回的报酬，或退回的与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险人的服务相关的

费用；或 

c. 因应索赔的要求，被保险人必需重新设计、改变、增加或修补被保险人的产品或被保

险人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经济损失指除被保险人以外的个人或机构所遭受的财务损失。 

财务或投资服务指任何： 

a.  与财务或投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设计、形成、行政、运营、分析、评估或任何类似服

务有关的专业服务、或其他咨询、 指导或服务； 

b.  以处理、保护、投资、管理或维护金钱或资产或减少债务为目的的专业服务、或其他

咨询、指导或服务；或 

c.  与信用报告，信用出借或其他延展，税务服务或任何银行、融资、投资或创业投资活

动有关的专业服务、或其他咨询、指导或服务。 

专业服务指被保险人基于其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或培训而提出其行业专精的任何服

务、咨询或指导，无论被保险人是否需要执照或其他正式证照方能提供前述服务、咨询或

指导。 

不当行为指错误、非故意的遗漏或疏忽行为。 

保险单其余条款及条件维持不变。 


